柳河县盗采泥炭资源违法犯罪行为
举报奖励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
 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为严厉打击盗采、运输、加工、销售泥炭资源等违法犯罪行为，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与耕地资源，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，规范举报奖励管理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，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（以下统称“举报人”）对泥炭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、核查、奖励等活动。
第三条  举报奖励遵循依法受理、据实核查、分级奖励、保密保护、一案一奖的原则，奖励资金专款专用、及时兑现。
第四条  县自然资源局牵头负责举报受理、线索核查、案件认定、奖励评定与发放工作；县公安局、生态环境局、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协同配合。
 
第二章  举报范围与奖励条件
 
第五条  本办法所指泥炭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包括：
（一）未取得采矿许可证、擅自开采泥炭的；
（二）超越批准范围、以土地整理、生态修复、工程施工等名义变相盗采泥炭的；
（三）破坏性开采泥炭，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；
（四）非法运输、加工、收购、销售、储存盗采泥炭的；
（五）为盗采泥炭提供场地、设备、运输、资金等便利条件的；
（六）其他涉及泥炭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第六条  获得奖励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举报线索真实、具体，提供明确的违法主体、时间、地点、行为、现场照片/视频、运输轨迹、交易记录等有效信息；
（二）举报线索未被执法、司法机关事先掌握，且对案件查处起到关键作用；
（三）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，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、刑事立案侦查、移送起诉或判决生效；
（四）举报人实名举报，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。
第七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奖励：
（一）举报线索模糊、无效、重复举报，或无法核实的；
（二）执法、司法、公职人员在履职过程中发现，或依职责应当上报的线索；
（三）诬告陷害、恶意举报、制造虚假线索的；
（四）举报人系违法犯罪团伙成员、涉案人员的；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奖励的其他情形。
 
第三章  奖励标准
 
第八条  举报查实后，根据案件性质、涉案价值、生态破坏程度、查处结果，实行分级奖励，最低1万元，最高30万元。
（一）根据违法案件涉案额度，设定不同档位现金奖励。
（二）违法案件涉案额度10万元以下的，奖励1万元。
（三）违法案件涉案额度10万元至50万元的，奖励1万元至5万元。
（四）违法案件涉案额度50万元以上的，根据涉案额度奖励涉案额度的10%至30%。
第九条  奖励认定规则
（一）同一线索被多人分别举报的，奖励最先提供有效线索的举报人；
（二）多人联名举报同一线索的，按一案奖励，奖金由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；协商不成的，平均分配；
（三）同一举报人举报多起违法犯罪行为的，分别计发奖励；
（四）同一案件同时符合行政处罚、刑事立案标准的，按最高标准奖励，不重复计发。
 
第四章  举报受理与核查流程
 
第十条  举报渠道
（一）24小时举报电话：0435-7229110，18643559110；
（二）现场举报：柳河县自然资源局调查监测中心216室；
第十一条  受理登记
接到举报后，受理单位应当场登记举报人信息、举报内容、线索来源、证据材料（可匿名登记但需留存联系方式）。
第十二条  核查处置
（一）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线索初审，决定是否立案核查；
（二）一般线索60日内办结，复杂案件90日内办结，特殊情况经批准可延长30日，并告知举报人进展；
（三）核查结果及时反馈举报人。

第五章  奖励评定与发放

第十三条  奖励评定
案件查结后15个工作日内，由县自然资源局会同公安、财政等部门组成审核组，确定奖励等级与金额，形成奖励审批表。
第十四条  公示
奖励评定结果在县自然资源局官网、公众号公示5个工作日，隐去举报人身份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第十五条  奖励发放
（一）公示无异议后，30日内将奖金发放至举报人指定账户；
（二）举报人须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领取，委托领取的需出具授权委托书及双方身份证件；
（三）举报人自接到领奖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未领取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第十六条  资金来源
奖励资金由县财政专项预算安排，从罚没收入中统筹保障，专款专用。
 
第六章  保密与责任
 
第十七条  保密义务
受理、核查、奖励等环节工作人员，必须严格保密举报人姓名、身份、联系方式、住址、举报内容等信息，严禁泄露给被举报单位或个人。
第十八条  责任追究
（一）对泄露举报人信息、打击报复举报人的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追究刑事责任；
（二）工作人员在办理过程中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截留挪用奖金的，依规依纪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
（三）恶意举报、诬告陷害他人的，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 
第七章  附则
 
第十九条  本办法由柳河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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